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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 11 月 5 日下午 14：30 

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闵行区黎安路 999 号大虹桥国际 32 楼公司会议室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18 年 11月 5日至 2018 年 11月 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一、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介绍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 

二、宣读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三、选举监票、记票人员； 

四、议题审议： 

1、审议《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2、审议《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五、股东发言及提问； 

六、逐项对议案进行表决，宣布表决结果；  

七、律师发表法律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八、与会董事在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上签字； 

九、宣读大会决议及其公告； 

十、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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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确保公司股东在本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期间依法行使权利，保

证股东大会的会议秩序和议事效率，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本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

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认真做好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 

二、股东大会设秘书处，负责大会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 

三、董事会以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

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四、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各项权利，并认真履行法

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五、股东要求在股东大会上发言，应取得大会主持人的同意，发言主题应与

本次大会表决事项相关。 

六、根据公司章程本次大会议案表决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股东以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

权。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应在表决单中每项议案下设的“同意”、“反对”、“弃权”

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打“√”表示，多选或不选均视为“弃权”。 

七、表决投票统计，由股东代表和公司监事参加，表决结果当场以决议形式

公布。 

八、公司董事会聘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九、本次的会议决议及法律意见书将于本次会议结束后 2 个工作日内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进行公告。 

十、大会结束后，股东如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董事会秘书办公室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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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应所控制企业因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拟为对方的融资提供担保。具体如 

下： 

序号 拟担保企业名称 贷款银行 担保额度 备注 

1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柯桥支行 
人民币30,700万 

流动资金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工程

类保函等，续保、

连带责任担保。 

2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柯桥支行 
人民币 9,160 万 

流动资金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工程

类保函等，续保、

连带责任担保。 

3 
法国巴黎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 
美元 2,500 万 

流动资金贷款、工

程类保函等，续

保、连带责任担

保。 

4 
精工工业建筑系统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柯桥支行 
人民币 6,000 万 

流动资金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工程

类保函等，续保、

连带责任担保。 

上表所列担保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经公司最近一次召开的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浙江省绍兴县柯桥经济开发区鉴湖

路，法定代表人：孙关富，注册资本：12 亿元人民币，主要从事生产、销售轻型、

高层用建筑钢结构产品及新型墙体材料、钢结构设计、施工安装。截至目前，本

公司持有其 99.81%的股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98,471.84 万元人

民币、净资产 143,081.36 万元人民币（上述数据经审计）。 

精工工业建筑系统有限公司，注册地：绍兴柯桥经济开发区柯西工业园鉴湖

路，法定代表人：洪国松，注册资本 3700 万美元，主要从事生产、销售轻型、高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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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用建筑钢结构产品及新型墙体材料、钢结构工程设计、施工安装；钢结构技术

咨询、钢结构维护保养、钢结构质量检测、建筑智能化工程、钢结构围护设计安

装；承包建筑钢结构工程及与其实力、规模、业绩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

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需经审批的除外）（经

营范围中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证生产、经营）。截至目前，本公司持有其 100%的

股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33,819.20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39,625.89

万元人民币（上述数据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表所列担保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经公司最近一次召开的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述担保所对应主债权合同及主债权合同下每笔用信合同有

效期不超过 12 个月，上述担保所对应的保函类业务的单笔有效期最长可至 36 个

月。超过该等额度的其他担保，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另行审议后

实施。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企业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决策程序符

合公司章程规定，没有违法违规的情况，并认为该担保利于企业生产经营持续、

健康发展。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8 年 8 月 20 日，公司的实际对外融资担保金额累计为 169,589.57 万

元人民币，其中关联公司担保共计 19,500 万元人民币，其余被担保公司均为公司

所控制公司（上海置业的担保已经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加上本次新增担保金额 47,239.50 万元人民币，合计 216,829.07 万元，占公司经审

计净资产的 54.68%。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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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因公司董事宋长安先生离职，经公司董事会推荐，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审核，董事会同意推选陈恩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1月 5日 

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恩宏，男，1974 年 10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历任金寨县财政局办公室副

主任、六安集中示范园区财政局局长、六安市金融办综合科科长、六安市财政局

（国资委）国资办主任、国企监管科科长。现任六安市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法

人代表、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恩宏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况。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之二 


